                     渝文备〔2017〕60号
[bookmark: _GoBack]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办法（修订）
的通知
大足府办发〔2016〕166号
 
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办法（修订）》已经一届区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0月31日
 
 
 
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办法（修订）
 
第一条  为鼓励发明创造，保护创新成果，提升专利质量，促进专利运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若干意见》《重庆市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加强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和《重庆市专利资助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对原《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与奖励办法（试行）》进行修订，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利资助资金纳入区财政专项预算安排。区知识产权局负责区级专利资助的组织及具体实施，区财政局负责资金使用的监督。
第三条  专利资助原则
（一）自主申报原则。专利权人自主申报专利资助。
（二）不重复资助原则。每项专利不重复资助，同一专利同时申报两项及以上资助的，按最高资助标准享受资助。
第四条  专利资助对象为发明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申请专利资助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第一申请人或第一专利权人为注册或登记在本辖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社会团体。
    （二）第一申请人或第一专利人为具有本区户籍或居住证的个人，且专利受理通知书的专利申请人或专利证书的专利权人地址为本区内。
一项专利由多人共同申请的，应当由第一申请人或第一专利权人提出资助申请。
第五条  专利资助标准
（一）发明专利。
1．国内发明专利资助10000元/件，其中：受理后资助2000元/件，授权后资助8000元/件。从授权日起至第3年按时交纳专利维持费的每年给予资助300元/件，从第4至6年按时交纳专利维持费的每年给予资助400元/件。
2．国外发明专利授权资助20000元/件，同一发明专利最多资助在2个国家获得的专利权。
3．鼓励向区外购买或引进发明专利，对获得发明专利所有权并且转让后专利权人地址在本辖区内的，一次性给予资助15000元/件。
（二）实用新型专利。
不论国内国外实用新型专利，获得专利证书后一次性资助800元/件。
（三）外观设计专利。
不论国内国外外观设计专利，获得专利证书后一次性资助500元/件。
第六条  专利资助每年开展两次，申请资助并提交相关材料的时间为每年1月1日至1月30日和7月1日至7月30日。专利资助在该专利符合资助条件后一年内申报有效，逾期不再受理。
第七条  申请专利资助需提供的材料
（一）国内发明专利受理资助。
1﹒《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申请表》（纸质件和电子文档，见附件）。
2﹒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的发明专利《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复印件）。
3﹒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具的缴纳专利申请费收据（复印件），缴纳实质性审查费票据（复印件）。
4﹒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经办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盖有财务专用章或本单位公章的单位银行账户信息表；个人申请的须提交本人大足区户籍身份证或居住证（复印件），个人银行账户信息表。
（二）国内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授权资助。
1﹒《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申请表》（纸质件和电子文档，见附件）。
2﹒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授权证书》（含有授权公告日当页的复印件）。
3﹒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经办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盖有财务专用章或本单位公章的单位银行账户信息表；个人申请的须提交本人大足区户籍身份证或居住证（复印件），个人银行账户信息表。
（三）国外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授权资助。
1﹒《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申请表》（纸质件和电子文档，见附件）。
2﹒国外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专利授权证书》（含有授权公告日当页的复印件）。
3．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经办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盖有财务专用章或本单位公章的单位银行账户信息表；个人申请的须提交本人大足区户籍身份证或居住证（复印件），个人银行账户信息表。
（四）国内发明专利维持费资助。
1﹒《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申请表》（纸质件和电子文档，见附件）。
2．发明专利每年缴纳年费的发票（复印件）。
3．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经办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盖有财务专用章或本单位公章的单位银行账户信息表；个人申请的须提交本人大足区户籍身份证或居住证（复印件），个人银行账户信息表。
（五）国内购买或转让有效发明专利资助。
1﹒《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申请表》（纸质件和电子文档，见附件）。
2﹒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权利变更手续合格通知书》（复印件）。
3．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经办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盖有财务专用章或本单位公章的单位银行账户信息表；个人申请的须提交本人大足区户籍身份证或居住证（复印件），个人银行账户信息表。
（六）发明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需要委托他人办理资助申请，须提供授权委托书。
1．发明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委托他人申请资助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2．共同发明专利申请人或共同专利权人委托他人申请资助的，须提供共同发明专利申请人或共同专利权人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以上申请材料一式两份，应按顺序装订，纸张为A4纸。要求提交复印件的材料需同时提供原件核对查验。
第八条  专利资助程序
（一）申请人将专利资助所需材料报区知识产权局。
（二）区知识产权局组织审核申请材料。经初审合格的申请人名单，将在区科委（知识产权局）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对公示无异议的，作出给予资助的决定；对初审不合格或公示有异议的，将通知提供补正或说明材料，经补正材料仍不合格或不能清楚作出合理说明的，将作出不予资助的决定。
（三）作出给予资助的决定后，将专利资助费拨付到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利人提供的银行账户。
第九条  对于弄虚作假、恶意套取专利资助资金的申请人，限期收回已经拨付的资助资金；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原《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与奖励办法（试行）》（大足府办发〔2012〕258号）同时废止。
 
附件：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申请表
 
 
 
 


附件
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申请表
	申请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详细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及QQ
	 
	资助金额（总计）
	 

	申请人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利代理机构
	国内
	 
	代 理 人
	 
	涉外
	 
	代 理 人
	 

	涉外专利
	序号
	专 利 名 称
	专 利 号
	授权国家
	授权日
	资助类型
	资助金额

	
	1
	 
	 
	 
	 
	□发明 □实用 □外观
	 

	
	2
	 
	 
	 
	 
	□发明 □实用 □外观
	 

	国内专利
	序号
	专 利 名 称
	专 利 号
	受理日
	授权日
	资助类型
	资助金额

	
	1
	 
	 
	 
	 
	□发明 □实用 □外观 □维持  □转让
	 

	
	2
	 
	 
	 
	 
	□发明 □实用 □外观 □维持  □转让
	 

	
	...
	 
	 
	 
	 
	□发明 □实用 □外观 □维持  □转让
	 

	申请人签章
	本申请人承诺上述信息真实、准确、有效，所申请的专利项目来源合理合法，不属于通过抄袭、重复提交、拼凑和编造等非正常手段获得，且不以套取专利资助为目的，否则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单位）盖章
                                                                  （个人）签名
                                                                                  年    月    日

	区知识产权局
审核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经开区管
委会办公室，区人武部，区法院，区检察院，群团各部门。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0月31日印发


 


 


 


 


 


 


 


 


 


 


 


 


 


 


 


 


 


 


 


 


 


ÓåÎÄ±¸¡²


2017


¡³


60


ºÅ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办法（修订）


 


的通知


 


大足府办发〔


2016


〕


166


号


 


 


 


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办法（修订）》已经一届区政府第


90


次常务会议


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10


月


31


日


 


 


 


 


 


 


 


ÖØÇìÊÐ´ó×ãÇø×¨Àû×ÊÖú°ì·¨£¨ÐÞ¶©£©


 


 


 


第一条


 


 


为鼓励发明创造，保护创新成果，提升专利质量，促进专利运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若干


意见》《重庆市专利促进与保


护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加强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和《重庆市专利资


助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对原《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


与奖励办法（试行）》进行修订，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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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渝文备〔 2017 〕 60 号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办法（修订）   的通知   大足府办发〔 2016 〕 166 号       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办法（修订）》已经一届区政府第 90 次常务会议 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10 月 31 日               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办法（修订）       第一条     为鼓励发明创造，保护创新成果，提升专利质量，促进专利运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若干 意见》《重庆市专利促进与保 护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加强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和《重庆市专利资 助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对原《重庆市大足区专利资助 与奖励办法（试行）》进行修订，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利资助资金纳入区财政专项预算安排。区知识产权局负责区级专 利资助的组织及具体实施，区财政局负责资金使用的监督。   第三条     专利资助原则   （一）自主申报原则。专利权人自主申报专利资助。   （二）不重复资助原则。每项专利不重复资助，同一专利同时申报两项及 以上资助的，按最高资助标准享受资助。   第四条     专利资助对象为发明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申请专利资助须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第一申请人或第一专利权人为注册或登记在本辖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 机关和社会团体。  

